
 

本府受理民眾申請

或地政事務所清查

時發現遺漏編定之

土地，由地政事務

所於地用處理系統

繕製編定圖一份，

編定圖面並標示土

地周圍使用分區，

函報本府核定。 

本府依

法核定 

。 

不符規

定者通

知限期

補正。 

副知土地所有權人或

管理機關。 

函請地政事務所辦理

補辦編定異動手續；如

係部分合法建築使用

者，地政事務所應先依

核定範圍辦理地籍分

割登記。 

地政事務所接獲本府核准補

辦編定函件，應於地用處理

系統異動後，繕製土地使用

編定清冊一式六份及繪製編

定圖一式三份，清冊應註明

本府核准日期及文號。 

補辦編定結果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或管理機關。 

土地使用編定清冊及補辦編

定圖各一式一份，函送本府

備查，供存檔及存府整理。 

清冊三份除送登記課辦理補

辦編定登記及知會地價等業

務課辦理各應辦事項外，並供

整理原存清冊，圖冊各一份存

檔。 

函知地政事務所

同意備查。 

圖冊各一份送區公所存所整

理。 

清冊一份送當地稅捐稽徵

機關釐正稅籍。 

附件八 

遺漏之補辦編定處理程序： 


